
《合肥市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
及审查指南（试行）》宣贯

建筑专业

主编单位：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宣贯人：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饶天柱
2022.9



宣贯内容：

一、编制背景、目的、过程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三、征求意见时的关注热点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五、关于“标准”的执行
六、指南主要内容（建筑专业）
七、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可行性评估



一、编制背景、目的、过程

编制背景：

•         我市城市化建设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
城市积累了大量存量建筑，将从规模扩张
转向存量提质和规模优化并重的阶段，是
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升级、城市有机更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编制背景、目的、过程

编制背景：

• 尤其是在旧城区可供开发的建设用地越来
越少；

• 与此同时，城市功能定位调整、产业升级
或转移、人民生活需求的变化都对城市更
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 盘活庞大“存量”，推动既有建筑改造利
用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共识。



一、编制背景、目的、过程
编制背景：难点、痛点、堵点

        长期以来，在建设工程设计审查验收领域，针对
既有建筑改造（包括整体改造、局部改造、内外部装
修等）的技术标准适用问题，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理解
上和执行上的困惑，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按照新建工程
进行要求，在设计审查时简单套用现行设计标准，导
致改造难度和代价巨大，大量建筑甚至无法实施改造。

        该问题已成为困扰既有建筑设计审查验收的难点，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探
索出台指导性强、公开透明的政策文件支撑既有建筑
的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势在必行，是推动实施城市更新，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痛点、堵点）。



编制目的：

为规范、保障既有建筑改造的消防安全，推
进既有建筑改造的消防设计、审查等工作，
明确既有建筑改造消防适用标准，特编制本
指南。

一、编制背景、目的、过程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1，编制组成员，2021年赴江苏南京、浙江
杭州、陕西西安等地调研；

• 2，2021年9月18日，编制组赴上海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既有建筑改造大会》

• 3，2021年在合肥市包河区、庐阳区、蜀山
区、瑶海区、长丰县、肥西县、庐江县等
地调研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进行检查、
分析。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1，编制组成员，2021年赴江苏南京、浙江
杭州、陕西西安等地调研；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2，2021年9月18日，编制组赴上海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既有建筑改造大会》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3，2021年在合肥市包河区、庐阳区、蜀山
区、瑶海区、长丰县、肥东肥西县、庐江
县等地调研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情况。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3，2021年在合肥市包河区、庐阳区、蜀山
区、瑶海区、长丰县、肥西县、庐江县等
地调研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情况。



2021年8月11日-2021年8月27日，合肥市绿色建
筑与勘察设计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各县（市）区、
开发区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项目进行了 “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共抽查项目49消防设计
项目，庐阳区：2个项目、蜀山区：3个项目、包
河区：4个项目、瑶海区：4个项目、巢湖经开区：
4个项目、高新区：4个项目、经开区：4个项目、
新站区：4个项目、巢湖市：4个项目、肥东：4
个项目、肥西：4个项目、长丰：4个项目、庐江：
4个项目，做到对各县（市）区、开发区的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工作全覆盖，全面掌握了各地消防
工作监督情况。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 这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项目类型涵盖项目的类型：公共建筑、居住
建筑、工业厂房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建筑；重
点抽查了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既有建筑改造项
目共抽21项，占做项目42.86%.

• 这次建设工程施工图消防设计“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工作分别从9家较大、技术实力较强
的设计院抽调26名建筑、水、电和暖专家，均
为各专业老总级的专业领军人物。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抽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 通过这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发现一些项目消防设计存在
违反规范的问题，特别是既有建筑改造项
目较为严重，问题较多。各设计单位、审
图单位和消防协审单位在消防审查同样出
现不少把控不到位，消防设计标准理解上
有偏差等问题。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既有建筑改造主要问题：
• 1、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设计普遍存在对原改造建筑调查不够。改造部

分设计深度达不到设计施工图标准要求，图纸表达不清晰、不完整，
改造部分配套的消控室、消防泵房等设施不到位，改造部分设置的喷
淋、报警消防设施不知能不能在需要时可以正常工作。

• 2、 改造工程设计功能定性不准确。正元堂天上人间养生馆应按《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标准定性为“歌舞娱乐场所”，执行的标
准不准确，没能按《规范》标准考虑防火分隔，相应配套的消防设施
也没能到位，改造部分施工图按普通公共建筑设计。其它既有建筑改
造项目也出现类似问题。

• 3、 改造部分影响相邻未改造区域的安全。安徽一橼一木娱乐有限公
司店内装修及消防改造工程改造部分与其他功能部分做了防火分隔，
造成非改造部分疏散不能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标准要
求。

• 4、 改造部分增设室外疏散楼梯是否合理问题。京东五星电器合肥超
级体验店装修改造项目是将原公共建筑改造商业建筑，属于人员密集
场所，增设多部敞开式直跑疏散楼梯，位于有顶的裙房和高层之间的
通道内，二端开敞的通道大约有30多米，是否可以定性为室外疏散的
安全出口，需商榷。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二、调研情况、参考文件和资料

参考国家、外省市规范、文件等
1，《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
2，《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4，《合肥市既有建筑改造设计与审查导则（试行）》
       合肥市《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联合审查办法》     
5，《广东省既有建筑改造技术管理规范》DBJ/T 15-178-2020,
6，《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工作指南（试行）》
        《南京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技术指南》
7，《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
8，《沈阳市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及审查指南（试行）》
9，《南昌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指南（试行）》
10，《西安市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指南（试行）》
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建办科〔2021〕31号
12，陕西关于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审查工作的通知
13，《宁夏回族自治区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版
14，《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技术要求》GB/T 39583



三、征求意见时的关注热点

1，消防改造类型；
（整体、局部、装修）

2，如何执行新老标准；
（现行标准？原有标准？功能改变？局部改变？建造时？建成时？）

3，功能变化；
（功能类型变化？布局调整？业态调整？房间分
隔？）

4，结构安全；
（设计工作年限、延长使用年限、加固等）

5，消防改造；
（哪些确有困难？哪些没有困难）



三、征求意见时的关注热点

与既有建筑消防设计相关的建设类型：
1，建筑整体改造；
（功能改变、功能未改变）

2，建筑局部改造；
（功能改变、功能未改变）

3，建筑内部装修；
（本指南仅适用于上述三种类型）

4，扩建、改扩建；
   (三种情形：)
   a扩建：不属于改造，按现行标准；
   b改建与扩建是不同的单体：保持防火间距；
   C改建与扩建是一个单体：按现行标准。

5，修缮；
  （不属于改造）



1，既有建筑：
已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或已依法取得房屋产
权的建筑。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2，改造：
     根据改造要求和目标，对既有建筑的室外
环境、建筑本体、设施设备进行更新，使其
建筑空间、结构体系、使用功能得到明显改
善的工程行为。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3，建筑整体改造：

既有建筑整体产生主要承重结构、建筑使用
功能、防火分区等任一方面变更的改造工程。
既有建筑的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可作为两
个项目独立改造。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4，建筑局部改造：

既有建筑部分楼层或楼层局部产生主要承重
结构、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防烟分区
等任一方面变更的改造工程。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5，建筑内部装修：

• 对建筑内部空间所进行的修饰、保护及固
定设施安装等活动。

• 不改变原设计的建筑面积、使用功能，不
改动主要承重结构，不改变防火分区、疏
散楼梯的位置和宽度等。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6，功能改变

建筑物的主体功能，如：托儿所、幼儿园、
老年人建筑、歌舞游艺娱乐场所、医疗建筑、
教学建筑、旅馆、展览、办公、商业、体育
馆、宿舍、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功能类
型。当改变功能时，建筑的使用人群、管理
模式、相关要求等发生变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0.4条条文说明：同一功能中不同用途的
房间，如办公楼中的会议室、餐厅、锅炉房等，属于同一使用功
能。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7，“现行标准”、“原有标准” 
。“现行标准”是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和标准的统称。

。“原有标准”是指既有建筑设计时所依据的国家、行业及
地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或既有建筑最后一次改造时
设计文件所依据的国家、行业及地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
准。

四、既有建筑改造设计的相关概念



五、关于“标准”的执行

。既有建筑改造设计应明确使用功能，改变
使用功能的既有建筑改造应执行现行标准。

。对于不改变使用功能的既有建筑改造，当
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应
不低于原建造时执行的标准。
详《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前言“关于规范的实施”。



五、关于“标准”的执行：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消防技
术标准的要求。

。不改变使用功能、不增加建筑面积，当条
件不具备、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不得
低于建成时的消防安全水平。
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
作的通知建办科》〔2021〕31号文，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
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不改变使用功能、
不增加建筑面积的，宜执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得低
于原建筑物建成时的消防安全水平。



五、关于“标准”的执行：

关于不低于建成时的消防安全水平：
1）既有建筑建造时或最后一次改造时所执行的
消防技术标准；（新老标准有矛盾时，根据火灾
危险和后果、防火分隔措施、疏散能力、救援条
件等条件重点判断：防火分区、疏散距离、）
2）当地消防部门根据具体项目提出的加强消防
安全的措施；
3）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复杂类型的建筑采取的消
防性能化设计采取的消防性能补偿措施和技术等。
4）历次改造加强既有建筑消防安全的措施等。



五、关于“标准”的执行：

关于不低于建成时的消防安全水平：

。新老标准有矛盾时，根据火灾危险和后果、
防火分隔措施、疏散能力、救援条件等条件
综合判断。

。重点判断：防火分区变化、安全疏散、消
防设施等方面，与原建筑整体消防安全水平
是否降低。



六、主要内容
本指南与建筑专业相关的主要内容：
1 总则
3 基本规定
  3.1既有建筑改造分类
  3.2通用要求
  3.3建筑整体改造
  3.4建筑局部改造
  3.5建筑内部装修
  3.6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安全评估
4 建筑
  4.1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3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4建筑构造
  4.5救援设施
  4.6外墙保温材料



六、主要内容

1 总则

1.2  本指南适用于合肥市既有公共建筑改造
和工业建筑改造为公共建筑的消防设计和审
查，包括建筑整体改造、建筑局部改造、建
筑内部装修等改造形式。

本指南不适用于住宅建筑、工业厂房和仓库
改造以及房屋建筑的扩建。



六、主要内容

1 总则

1.3  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消防设计审查需
要进行规划确认时，应按照《关于印发<合肥
市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联合审查
意见>（试行）的通知》（合建 [2022]40号）
执行。



六、主要内容

1 总则

1.4  既有建筑改造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受
条件限制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应按本
指南要求加强消防安全措施，改造后建筑消
防安全不得低于原建筑物建成时的消防安全
水平。



六、主要内容

1 总则

1.6  按照现行的消防规范、标准和本指南仍
无法解决的既有建筑消防问题，应加强原有
建筑消防安全措施，并针对具体问题组织专
题研究和论证。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1既有建筑改造分类

 既有建筑改造分为建筑整体改造、建筑局部
改造、建筑内部装修三类。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2通用要求
3.2.1  下列情况可认定为建筑主体功能未发生改变：
    1在办公楼、科研楼增设对内服务的生活、文化
娱乐设施;
    2文化、体育、教学、医疗建筑在保证主体功能
的前提下增加小型商业服务配套设施；
    3商业建筑内的业态调整或互换，即：商店、门
店、超市、购物中心、专业卖场、综合商场、商业综
合体的商业部门等传统商业建筑内，经营（服务）内
容、店铺布置方式的调整或互换。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2通用要求

3.2.2  既有建筑为消防性能化论证通过的项
目，改造时应补充消防性能化分析报告，并
由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经专
家论证通过的结论可作为消防设计、审查的
依据。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3建筑整体改造

3.3.1  既有建筑因功能变化提高了建筑防火
分类的既有高层民用建筑，应进行建筑整体
改造，执行现行标准。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3建筑整体改造
3.3.2  功能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利用工业
建筑改造为公共建筑应执行现行标准。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3建筑整体改造
3.3.3  功能未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应执行现行标准。整体
改造后消防安全不低于原建设时标准的情况下，受条件限制确有
难度的下列内容，可执行原有标准（5条12点）：
  1 既有建筑与其他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救援
场地；
  2 既有建筑的疏散楼梯形式、疏散楼梯和疏散走道宽度、消防
电梯；
  3 建筑防烟系统；
  4 消防水池、水泵房位置；
  5 消防控制室、发电机房、大型变配电房等位置。

100-12老=88新？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4建筑局部改造
3.4.1  建筑局部改造部分不得降低非改造部分的消
防安全水平。
3.4.2  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改造区域下列内
容（3条8点）见本指南的相关章节，其他内容执行现
行标准：
   1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消防水箱；
   2防烟系统、排烟系统；
   3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
统。

思考：100-8=92新？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4建筑局部改造
3.4.3  功能未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改造区
域内的（4条）建筑平面布置、防火分区、疏
散距离、耐火极限应执行现行标准，其他改
造内容可适用原有标准。

思考：100-？=仅4新？



六、主要内容

3 基本规定

3.5建筑内部装修
3.5.1  建筑内部装修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的
要求，其他内容可适用原有标准。
请注意：实际改造中，纯“内部装修”项目很少，大多都属
于局部改造或者整体改造，偶尔也有“修缮”（不属于改
造）。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1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4.1.1  涉及增加建筑高度、增加建筑面积、
使用功能改变等使建筑防火分类发生变化的
改造工程，应按照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核对并
进行建筑防火分类。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1  建筑整体改造、功能改变的改造项目，
既有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不满足现行
标准时，受条件限制确有难度的，间距不足
处的外墙面耐火极限不应小于3小时，该外墙
上的门窗应采取常闭甲级防火门窗或采取火
灾时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等措施。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2  既有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不满
足现行标准时，外墙保温材料及外墙装饰材
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A级。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3  建筑整体改造，其防火分区应根据改
造后的建筑耐火等级、建筑层数、建筑功能、
灭火系统的配置等按现行标准划分，防火分
区的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3  建筑整体改造，其防火分区应根据改
造后的建筑耐火等级、建筑层数、建筑功能、
灭火系统的配置等按现行标准划分，防火分
区的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2.4  建筑局部改造，如防火分区划分发生
变动的，各发生变动的防火分区消防设计应
执行现行标准。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5  既有建筑中已有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儿
童活动场所等用房，改造时其设置楼层应符合现
行标准的相关要求；防火分区不变但进行了房间
分隔调整时，其所属防火分区的消防设计应执行
现行标准。
4.2.6  因改造局部增加面积的，如局部增设夹
层、封堵中庭洞口等增加建筑面积而造成原有防
火分区分隔和面积变动的，产生变动的防火分区
应按照现行标准进行消防设计。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2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7  建筑局部改造，改造楼层增加疏散楼梯、消
防电梯，经过下部未改造楼层但对下部楼层的防火疏
散未产生影响时，可不对下部楼层进行改造。增加的
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在首层出口应执行现行标准。

4.2.8  既有建筑增设密室逃脱类场所与建筑的其他
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
和1.0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设置在该场所与建筑内
其他部位相通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3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3.2  功能改变的建筑改造，楼梯间的设置
应执行现行标准。敞开楼梯间改造为封闭楼
梯间、封闭楼梯间改造为防烟楼梯间时，该
楼梯间在各层均应满足有关封闭楼梯间和防
烟楼梯间的相关要求，在首层出口应满足现
行标准的要求。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3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3.3  功能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疏散楼梯
的净宽度应按现行标准计算，并满足改造后
的计算宽度要求；

4.3.4  功能未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疏散楼
梯、疏散走道的净宽度可适用原有标准。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3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3.5  既有建筑增设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
活动场所、影剧院、礼堂等应依据现行标准
设置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3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3.6  既有建筑保留的疏散楼梯，当梯段净宽
不符合现行标准要求的最小净宽但不小于现行标
准要求90%的，视同满足现行标准要求，可计入
疏散总宽度。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既有楼梯可计入
安全出口数量，但不计入疏散总宽度。
4.3.7  既有建筑的保留的疏散门或安全出口，
当洞口净宽不符合现行标准要求的最小净宽但不
小于现行标准要求90%的，视同满足现行标准要
求，可计入疏散总宽度。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4建筑构造
4.4.1  改造部分有耐火要求的门、窗、防火
卷帘均应符合现行标准。

4.4.2  既有建筑保留使用原土建加压送风竖
井及排烟竖井时，应确保原有井道完整、可
靠。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5救援设施
4.5.1  既有建筑改造范围内消防救援窗的设置应执行
现行标准。

4.5.2  因改变功能导致性质变为一类高层的既有建筑，
应按照现行标准要求设置消防电梯；在既有建筑5层及
以上楼层设置老年人照料设施时，应按照现行标准要求
设置消防电梯。

4.5.3  既有建筑改造，原消防电梯未到达地下室的可
以执行原有标准。

4.5.4  除功能改变的建筑整体改造外，原消防电梯前
室的短边小于2.4m，且不具备改造条件时可执行原有标
准，条件允许的既有建筑前室面积宜适当加大。



六、主要内容

4  建筑

4.6外墙保温材料
4.6.1  既有建筑外墙如要改造，改造部分的
保温材料、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执行现行
标准，并不得违反本指南4.2.1条及4.2.2条的
情况要求。



七、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可行性评估

3.6.3  消防安全评估应委托从事消防安全评
估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具有相应设计资质并
且不低于既有建筑原设计单位资质的设计单位
承担。

3.6.4  建筑面积不超过500m2的人员密集场所
（不包括歌舞娱乐游艺场所）和建筑面积不超
过1000m2的非人员密集场所的改造项目可以不
做消防安全评估，直接开展设计工作。



谢谢！水平和时间有限，欢迎各位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